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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225/2021_2022__E9_9D_92_

E6_B5_B7_E7_9C_81_E5_c64_225539.htm 三成优质高中招生名

额向薄弱校倾斜 近日，青海省教育厅出台《关于初中毕业升

学考试与普通高中招生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》，规定30%优

质高中招生名额向薄弱校倾斜，并将初中毕业生综合素质评

定纳入中考，成为衡量学生各方面素质是否达到毕业标准和

高中阶段招生的重要依据。 《意见》规定，青海省各地要将

各优质高中学校30%(其中5%为保送生和特长生，具体比例由

各地确定)的招生名额切块分出，按比例将招生名额分到各校

，并向薄弱学校倾斜。在招生录取中根据学生毕业升学成绩

、综合素质评价等级及学生报考志愿，在分配到各初中学校

的名额内，由高到低择优录取。 在保证各高中学校按分配名

额择优录取后，根据面向多数、划线录取的原则，按考生学

业考试成绩、综合素质等级认定的结果实行分校录取；为了

激励先进，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可在5%的比例内确定保送生推

荐名额并下达到各初中学校。 《意见》首次将初中毕业生综

合素质评价纳入中考招生，将评价结果作为衡量学生各方面

素质是否达到毕业标准和高中阶段招生的重要依据。按规定

，30%薄弱校名额被录取学生毕业升学考试成绩不得低于所

报志愿学校录取线20分，且综合素质评价至少获一个“A”或

一个“优”以上；保送生录取综合素质评价必须为四个“A

”或四个“优”；特长生录取综合素质评定须获两个“A”

或两个“优”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

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